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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會為執行「精進飛安與科技研析」計畫之「建立民航人員疲勞風險評估分析」

項目，業於民國 106 年採購由英商疲勞風險管理科技有限公司（Fatigue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Limited Company, FRMSc）開發之軟體，並逐步建立我國疲

勞風險評估與分析能量，現已應用於事故調查之中。 

FRMSc公司每年定期主辦旨揭研討會，提供各國軟體使用者資訊交流平台，相互學

習經驗並共享使用心得。本會執行計劃人員擬藉由參與該活動之機會，蒐集相關

資訊，研擬精進策略，以期提昇應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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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1. 行程 

本屆研討會於大陸地區廣州市舉行，日期為民國 107年 11月 8日至 9日，行程共

計 4日，詳如下表所示。 

月 日 起 訖 地 點 行 程 紀 要 

11 7 台北－廣州 起程 

11 8-9 廣州 研討會 

11 10 廣州－台北 返程 

2. 參與人員 

本次研討會共計有來自世界各地之百餘位人員出席，與會者背景包括民航運輸業

者之航務部門或安全部門、學術研究機構、各地區飛行員協會、民航主管機關及

事故調查機關等，研討會情形如圖 2.1所示。 

 

圖 2.1 研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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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程 

本次研討會為期二日，詳細之議程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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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心得 

會議心得與重點擇要整理如下： 

1. 疲勞風險管理系統論壇 

「疲勞風險管理系統論壇（FRMS Forum）」係由全球航空公司、監理機關、疲勞相

關學者組成之會員制團體每年度舉辦之常態性大型研討會，主要針對民航業界疲

勞管理發展所遭遇之問題、技術發展及運作經驗等議題進行交流。 

FRMS Forum起始於 2009 年，其後每年舉辦 1 至 2次；2018年與中國民航飛行員

協會合辦，地點位於大陸地區廣州市。 

本會於 2018年首度參加此研討會，主要目的係為瞭解國際民航業界推動疲勞管理

所面臨之課題、解決之道及應考慮因素。我國中華航空公司飛航組員派遣部與醫

務室亦派 4員參加此次研討會。 

本會飛安組鄭永安副飛安官於本次研討會中發表「疲勞調查經驗分享（Fatigue 

investigation experiences sharing）」英語簡報，內容分為 4 個部分，分述如

下： 

(1) 疲勞潛在原因討論； 

(2) 飛安會疲勞調查指引介紹； 

(3) 疲勞調查架構； 

(4) 復興航空 GE222飛航事故疲勞因素調查案例分享。 

簡報結束後，包括：紐西蘭大學 Philippa Gander 教授、日本 ANA 航空疲勞風險

管理主管、日本飛行員協會會員、盧森堡飛行員協會貨運代表、泰國民航局標準

組代表、香港快運航空安全管理部經理、中國民航管理學院李彤博士及大陸地區

民航醫學中心航空體檢醫師楊劍先生…等人，皆對本會疲勞調查指引及復興航空

GE222飛航事故疲勞調查案例深感興趣，希望本會能分享相關資訊，並表達未來相

互交流之意願。 

2. 大陸地區疲勞管理概況 

本次研討會中，來自中國民航飛行員協會的多位民航駕駛員代表，及來自中國民

航大學的多位教授，分別針對大陸地區相關法規、實務運作經驗與研究成果發表

疲勞管理相關簡報，依據其簡報內容分為下列三點進行介紹： 

(1) 大陸地區最新之大型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公司飛航駕駛員飛時與休時法規，

係訂定於「大型飛機公共航空運輸承運人運行合格審定規則（CCAR-121-R5）」

第 P章－機組成員值勤期間限制、飛行時間限制和休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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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法規係於 2017 年 9月 30日發布，同年 10月 10日起實施，提供之緩

衝期最多為 5 年。亦即大陸地區民航總局將依各航空公司規模大小，給予不

同程度之緩衝期，例如規模最大之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可獲得較長之緩衝期，

緩衝期間第四版與第五版皆是有效法規，亦即當航空公司尚未準備好執行第

五版法規時，仍可依據第四版法規進行飛航組員派遣。 

第五版法規之特色在於，最大飛行時間與最大飛行值勤期間可能會因為報到

時間、飛行航段數、休息設備等級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主要是將生理時鐘、

工作負荷及睡眠品質等疲勞可能因素納入法規進行管理，詳如表 3-1、3-2與

3-3所示。 

表 3-1 大陸地區標準飛航組員最大飛行時間限制 

 

加強飛航組員（3 位飛航組員）派遣最大飛行時間限制為 13 小時；雙飛航組

員（4位飛航組員）派遣最大飛行時間限制為 17小時。 

表 3-2 大陸地區標準飛航組員最大飛行值勤期間限制 

 

表 3-3 大陸地區擴編飛行機組最大飛行值勤期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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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級休息設施係指：獨立於駕駛艙與客艙，可平躺之鋪面或平面，機組成員可

控制光線與溫度，不受打擾與噪音之環境。 

2級休息設施係指：飛機客艙內之座位，可平躺或接近平躺，可利用隔幕與乘

客分隔，並能夠遮蔽光線與降低噪音。 

3 級休息設施係指：飛機客艙內或駕駛艙之座位，最少可斜躺 40 度，並可提

供腳部支撐。 

另外，第五版法規規定，任一日曆年之飛行時間限制為 900 小時；任一日曆

月之飛行時間限制為 100 小時；任何連續 7 個日曆日之最大飛行值勤期間限

制為 60小時；任一日曆月最大飛行值勤期間限制為 210小時。 

大陸地區民航總局目前尚未訂定 FRMS法規，尚未同意民航業者針對特許之航

線或任務以 FRMS取代飛時與休時法規；此部分我國民航局亦同。 

(2) 大陸地區航空公司尚未使用疲勞生物數學模式對飛航組員班表進行疲勞程度

分析，預測式疲勞管理機制尚未普及；我國籍航空公司包括：華航、台灣虎

航、長榮與立榮皆已導入疲勞生物數學模式。 

另外，大陸地區之飛航事故調查仍著重於飛時與休息之法規符合性檢查，鮮

少針對飛航組員疲勞進行深入之系統性調查，並缺乏具體之調查流程與方

法；因此，中國民航管理學院與大陸地區民航醫學中心與會代表皆對本會所

發展，可提供調查員系統性疲勞調查之指引與工具深感興趣，希望未來能對

此進行技術交流；再者，本會於復興航空 GE222 飛航事故調查中，深入探討

飛航組員短缺、營運與機隊擴張以及高層主管之不安全決策…等組織與管理

議題，亦讓大陸地區與會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整體而言，我國民航業界較大陸地區民航業界重視疲勞管理，並願意積極導

入系統性管理方法。 

(3) 大陸地區於飛航組員與管制員之疲勞研究領域，較我國更具計畫性。中國民

航管理學院於 2012年起即展開一系列疲勞研究計畫，包括：飛航組員與管制

員之疲勞研究調查、疲勞評估方法與工具開發，以及疲勞風險預測模式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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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有初步成果。 

中國民航管理學院李彤博士建議，航空業者推動疲勞管理可依序採取以下 4

個階段： 

i. 執行線上人員疲勞研究調查：除可藉此讓線上人員瞭解組織對疲勞管理

之重視，亦可藉由研究調查掌握組織人員疲勞程度、疲勞徵候、疲勞影

響等，作為後續管理之基礎； 

ii. 分析組員班表疲勞風險：識別高疲勞風險之排班類型、出現頻率、時機

與可能原因等，作為後續改善與發展疲勞管理安全績效指標之參考； 

iii. 發展疲勞管理安全績效指標：依據前述階段之結果，開始發展相關安全

績效指標，以持續監控組織疲勞風險與相關管理措施之有效性； 

iv. 制定組織整體性疲勞管理政策與規劃資源，以長期推動疲勞管理。 

另外，由中國民航大學負責運作之大陸地區國家層級飛安自願報告系統- 

SCASS，針對疲勞議題設計專用表單，用以蒐集飛航組員疲勞相關報告；並建

置疲勞風險管理資訊網站，提供民航從業人員相關知識與安全資訊。 

3. 疲勞風險管理系統建置經驗分享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國際民航組織（ICAO）與國際飛行員協會（IFALPA）

於 2015 年共同發布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公司疲勞管理指引第 2 版（Fatigue 

Management Guide for Airline Operators）；國際民航組織另於 2016 年發布編

號 9966之疲勞監理手冊第 2版 （Manual for Oversight of Fatigue Management 

Approaches）。上述兩項文件可作為監理機關發展疲勞管理法規與相關監理機制之

參考，以及航空公司建置疲勞管理機制所需的理論知識、系統架構、建置程序與

疲勞管理工具。 

然而，推動疲勞管理之過程中，仍有許多實務上遭遇的狀況需要理解與克服，這

也是 FRMS Forum設立之目的。本次有三家航空業者分享疲勞風險管理系統建置經

驗，分別是經營國際民用航空運輸之香港國泰航空、經營直升機離岸載客業務之

澳洲 HNZ 航空以及經營歐洲／亞洲／北非地區客貨運航線之土耳其 Sun Express

航空。 

香港國泰航空乃是以遵行飛時與休時相關規定為前提下，應用 FRMS 之原則與方

法，以強化其民航駕駛員之疲勞管理，其經驗適用於我國民航業者。澳洲 HNZ 與

土耳其 Sun Express 則是因應營運需求，積極推動針對特定營運任務或航線發展

FRMS，並爭取獲得監理機關之核准後，以維持同等或更高水準之安全績效下，取

代現行飛時與休時相關法規限度，目前我國民航法規尚未開放此一做法。 

上述三家航空業者實際推動 FRMS之過程中，不約而同皆強調以下三項重點： 

(1) 業者應針對營運現況進行分析，瞭解自身營運特性與主要的疲勞危害型態，

並設法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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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特性通常與飛航組員疲勞息息相關，例如：紅眼航班之比例、連續紅眼

航班次數、超過 10小時飛航執勤期間之派遣比例或連續早班之比例等。 

業者亦可藉由大規模之內部飛航駕駛員疲勞調查研究（fatigue survey），瞭

解飛航組員普遍性睡眠品質與睡眠量、疲勞程度、疲勞徵候以及疲勞影響等。 

(2) 內／外部研討與溝通之重要性，包括： 

 瞭解發展 FRMS之技術需求，通常需要外部專家協助，例如：澳洲 HNZ航

空尋求紐西蘭大學協助； 

 說服監理機關接受藉由 FRMS取代飛時與休時法規之需求，並應瞭解監理

機關所訂定之 FRMS建置流程； 

 評估推動 FRMS 所需之財務成本與效益，例如：可藉由建置 FRMS 說服保

險公司降低保險費用；藉由強化疲勞管理增加公司對外招募之吸引力，

藉此招募高素質飛航駕駛員；藉由降低飛航駕駛員流動率，降低訓練成

本。 

 說服財務單位或高層主管，使其充分瞭解並接受推動 FRMS之高成本效益； 

 說服飛航組員排班相關人員，並提供疲勞相關知識，使其有能力並願意

共同建置 FRMS； 

 說服飛航駕駛員接受以 FRMS 取代現行法規，願意投入並配合 FRMS 之建

置。 

(3) 疲勞管理初訓與複訓之重要性，包括：第一線飛航駕駛員、排班人員、管理

者、營運決策者與作業風險管理人員及疲勞安全行動小組（FSAG）成員等，

皆須依據各自疲勞管理職責接受相關訓練。各類人員適合之訓練內容詳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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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各類人員所需之疲勞管理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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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各類人員所需之疲勞管理訓練內容（續） 

4. 組員配對與駕駛艙控制下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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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有多位講員提及「組員配對（crew pairing）」與「駕駛艙控制下睡眠

（controlled rest on the flight deck）」兩項疲勞因應策略，重點分述如下： 

(1) 組員配對 

若以疲勞管理的角度思考組員配對，一般可利用疲勞生物數學模式（亦即疲勞評

估軟體）或人工方式檢視班表，事先評估組員於任務中可能之疲勞風險程度，以

便排班時盡可能避免將高疲勞風險之飛航組員配對執行任務。 

(2) 駕駛艙控制下睡眠 

多位大陸地區飛航駕駛員於簡報時呼籲大陸民航總局，希望能開放駕駛艙控制下

睡眠；目前我國民航局亦未同意此一疲勞因應方法。 

英國民航局人為因素專家 Kathryn Jones 女士表示，駕駛艙控制下睡眠主要適用

於標準飛航組員派遣，因駕駛員無法至客艙或臥鋪進行機上輪休，若其中一位駕

駛員可於適當時機於駕駛艙中小憩，將可幫助其於關鍵飛航階段（如進場時），得

以維持足夠之清醒程度。 

但執行時須注意睡眠慣性之影響。所謂睡眠慣性係指人類由睡眠中清醒時，所處

於一種暫時性認知能力水準不佳的狀態，此乃正常生理現象，其影響時間通常是

清醒後的 30分鐘內，最長可達 2小時；睡眠慣性之影響尤以睡眠不足、熟睡期或

生理時鐘低點清醒時最為顯著，因此如待命勤務、機上輪休後，應避免仍處於睡

眠慣性影響下工作。 

另外，駕駛艙控制下睡眠不應作為常態性或計畫性之疲勞管理方法，而僅作為狀

況性或臨時性之因應策略。當機長瞭解與評估組員狀態，發現有非預期性疲勞時，

可於高工作負荷期前之適當時機安排控制下睡眠，且持續時間應以 20分鐘為主，

不應超過 40分鐘，以免進入深睡期後，清醒時之睡眠慣性影響擴大。 

另外，航空業者應建立適當機制，要求飛航組員實施駕駛艙控制下睡眠後提報，

以便公司分析使用頻率，避免飛航組員過度依賴駕駛艙控制下睡眠，因而忽視任

務前之休息準備；公司亦應藉此瞭解是否存在特定因素，影響飛航組員任務前休

息，因而使得組員需採取駕駛艙控制下睡眠。 

理論上，駕駛艙控制下睡眠是因應非預期性疲勞的有效方法，但實務上難以被一

般社會大眾所接受。如業者決定實施駕駛艙控制下睡眠，應訂定適當的執行程序

指引，相關內容如圖 3-2 所示。執行時應注意避免兩位飛航組員同時睡著，可藉

由客艙組員適時提醒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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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駕駛艙控制下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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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駕駛艙控制下睡眠（續） 

5. IATA與 ICAO疲勞管理安全績效指標 

IATA 

IATA 於 2014 年發表疲勞管理安全績效指標指引「Fatigue 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SPIs) ： A Key Component of Proactive Fatigue Hazard 

Identification」，提供航空公司發展疲勞管理 SPI之參考。多位講員皆提及此一

指引，建議可參考使用。 

疲勞管理 SPI 是由航空公司內部所成立之疲勞安全行動小組（Fatigue Safety 

Action Group, FSAG）負責設計與監控。FSAG 之職責包含：識別疲勞危害因子、

風險評估、訂定疲勞緩解策略與有效性監控等。IATA 建議航空公司應發展多樣性

的 SPI，以便廣泛且全面性的檢視疲勞對公司飛航作業之影響程度。 

IATA提供 SPI類型如下： 

(1) 組員排班（Roster Metrics） 

例如：每月飛航時間總數與平均時數、每月執勤期間總數與平均時數、排班

導致病假占所有班次之比例等。 

(2) 疲勞報告（Fatigue Reporting Metrics） 

航空公司可設計疲勞報告表單，提供組員於任務過程中若感到疲勞，可於任

務結束後提報；公司並設計指標進行分析，例如：疲勞報告數量占全體組員

人數之比例、疲勞報告中各式疲勞原因之比例、不同飛航趟次之疲勞報告比

例、疲勞報告中主觀性疲勞程度評分之平均、疲勞報告中之任務前平均睡眠

時數與持續清醒時間長度。 

疲勞報告表單至少應包含下列項目： 

 疲勞任務前，最少 72小時之睡眠與工作時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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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疲勞之時間點； 

 通勤的方式與時間長度； 

 疲勞程度主觀評估； 

 可能之疲勞原因； 

 對所遭遇疲勞狀況之開放性敘述。 

(3) 主觀性疲勞調查研究（Subjective Fatigue Survey Metrics） 

藉由設計疲勞問卷並鼓勵組員填寫，可快速收集大量疲勞資料，經由統計分

析技巧，識別受訪者可能的疲勞型態或需要進一步採取客觀性評估之部分。

疲勞問卷可包含下列問題： 

 人口統計變項； 

 任務時主觀之疲勞程度感受或對其他組員疲勞程度之評估； 

 任務時最易感到疲勞之時機或狀況； 

 管理或緩解疲勞的方式或技巧； 

 居住地區與通勤時間或方式之相關問題； 

 睡眠或生活習慣之相關問題，例如：每日睡眠需求、運動習慣、飲食習

慣等。 

(4) 主觀性警覺／疲勞程度（Subjective Alertness／Sleepiness Assessment 

Metrics） 

有多種主觀性警覺或疲勞程度評估表單可供選擇，航空公司可針對有興趣之

航線或航段，邀請組員於不同時間點快速地對自我警覺或疲勞程度進行評

估，例如：報到時、下降前、報離時或每次睡眠前與睡眠後。 

(5) 主觀性睡眠／清醒活動紀錄（Subjective Sleep／Wake Diary Metrics） 

主要蒐集組員睡眠習性（上床時間、睡著時間、醒來時間、下床時間等）、需

求、品質、影響或干擾睡眠之因素等。 

(6) 客觀性績效評估（Objective Performance Metrics） 

相較於主觀性警覺／疲勞程度評估，亦可使用客觀性績效評估方式，例如：

反應力評估-PVT（Psychomotor Vigilance Test），代表組員於評估時之警覺

或疲勞程度。 

(7) 客觀性睡眠／清醒活動紀錄（Objective Sleep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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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主觀性睡眠／清醒作息資料蒐集，亦可使用客觀性記錄工具，例如：

手腕動計（Actigraphy），以便更精準地蒐集資料。 

(8) 疲勞模式指標（Fatigue Model Metrics） 

若航空公司採用組員班表疲勞風險評估軟體，則可依據評估結果設計安全績

效指標，例如：超過疲勞程度門檻值之任務比例、超過疲勞程度門檻值之航

段排序等。 

檢視上述指標時，航空公司應進一步考量對不同變數進行交叉分析，包括：不同

機隊、不同基地、不同職務（如正駕駛員或副駕駛員）、不同營運類型（如客運或

貨運）或不同航點與航線組合。 

ICAO 

ICAO於 2016年發布編號 9966之疲勞監理手冊第 2版中，依據資料來源將疲勞安

全績效指標分為三種類型： 

(1) 營運安全績效指標（Operational 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資料來源為日常的營運資料，通常係將營運特性中可能造成疲勞的條件設為

指標，例如：國內短程航線的特性中，較易造成疲勞的特性為多次起降與早

班任務，因此可將每月早班且超過 4 次起降以上之任務不得超過 10%作為指

標，其他範例如圖 3-3。圖 3-4為 NASA於 1994年所發表之不同任務疲勞原因

比較。 

(2) 組員疲勞安全指標（Crew Fatigue 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資料來源係組員疲勞評估相關資料，此類資料蒐集所需之時間與成本高於日

常營運資料，且較為敏感，通常是為因應某些狀況的發生，才會展開此類資

料的蒐集，例如：多位組員反映某一派遣顯著疲勞、意外事件調查發現有疲

勞議題或開闢新航線等，圖 3-5為針對長程與超長程任務所設計之指標範例。 

ICAO提醒組員疲勞指標訂定應符合下列條件： 

 該指標經過科學驗證能夠用來衡量所欲評估的項目； 

 該指標相關資料蒐集過程不得對組員工作有不利影響； 

 該指標於航空業界已廣為使用，以利相互比較。 

(3) 疲勞生物數學模式指標（Bio-mathematical Model Thresholds SPIs） 

生物數學模式所預測之疲勞程度門檻值亦可作為指標，例如：每月超過 SP值

5.0 分之航班數不得超過 5%，但要注意的是，不同的任務特性，所使用的疲

勞指數門檻值亦可能不同。由於現有的疲勞生物數學模式並非專為某種特定

任務或派遣之營運環境所設計，因此不能用以其取代 FRMS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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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營運安全績效指標 

 

圖 3-4 不同飛航任務之疲勞原因比較（NAS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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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組員疲勞安全績效指標 

ICAO與 IATA疲勞安全績效指標之比較，如表 3-4所示。 

表 3-4 ICAO與 IATA疲勞安全績效指標之比較 

ICAO IATA 

(1) 營運安全績效指標 (1) 組員排班 

(2) 組員疲勞安全指標 (2) 疲勞報告 

(3) 主觀性疲勞調查研究 

(4) 主觀性警覺／疲勞程度 

(5) 主觀性睡眠／清醒活動紀錄 

(6) 客觀性績效評估 

(7) 客觀性睡眠／清醒活動紀錄 

(3) 疲勞生物數學模式指標 (8) 疲勞模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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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合式疲勞調查因子架構圖 

整合式疲勞調查因子架構圖乃整合不同層面之疲勞因子與彼此間之關聯，如圖 3-6

所示；藉由此一架構圖，調查人員得以完整瞭解疲勞調查所應考量之因子，即各

因子間之影響關係。 

架構圖之中間部分顯示，疲勞調查時應檢視操作人疲勞程度、疲勞徵候與疲勞所

致之不安全行為與異常事件，以及該等異常事件與事故發生之關聯等。此部分為

疲勞調查之核心，需有具體證據支持操作人於事故當下存在顯著疲勞程度，並出

現疲勞徵候，始能顯示操作人可能存在疲勞飛行之狀況。再者，調查人員另需評

估操作人疲勞狀況與事故中不安全行為之相關性或影響性，以及該等不安全行為

是否進一步導致或影響事故過程中關鍵不安全事件之發生，才能進一步評估疲勞

飛行於此事故發生所占之重要性程度。 

架構圖之下半部提供調查員評估操作人疲勞程度所應考量之疲勞原因，及疲勞徵

候之類型。可能之疲勞原因包括： 

(1) 短期睡眠不足（acute sleep disruption）； 

(2) 長期睡眠不足（chronic sleep disruption）； 

(3) 持續清醒時數 （continuous wakefulness）； 

(4) 生理時鐘影響（circadian rhythm effects）； 

(5) 睡眠障礙（sleep disorders）； 

(6) 藥物影響、心理因素或疾病（medical, psychological, illnesses and 

drugs）； 

(7) 工作負荷（workload）。 

可能之疲勞徵候包括： 

(1) 身體性徵狀（physical symptoms）； 

(2) 認知性徵狀（cognitive symptoms）； 

(3) 情緒性徵狀（emotional symptoms）。 

架構圖上半部顯示，調查人員應進一步檢視操作人、航空業者與監理機關應承擔

之疲勞管理責任。操作人應妥適安排任務前作息，以便於任務前獲得適當睡眠並

盡可能維持良好生心理狀態，當有疲勞徵狀時應及時反應，並於任務過程中適時

使用疲勞識別與緩解策略。航空業者應實施適當疲勞預防、緩解與風險確保等管

理機制，並檢視排班、營運需求、訓練需求與人力資源等可能衍生之疲勞危害。

監理機關則應訂定並維持適當的疲勞管理法規，提供業者疲勞管理指引，並監理

業者之管理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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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航空業者之疲勞管理機制說明如下： 

(1) 排班作業 

 分析班表是否存在不易獲得足夠且有品質睡眠之風險因子，例如：班表

臨時變動性高或未能及早提供給組員、逆時鐘方向輪班、班與班之間休

息期間不足等； 

 分析是否存在其他排班相關風險因子，如：過度加班、不當換班； 

 可使用疲勞風險分析評估軟體協助檢視。 

(2) 疲勞預防 

 檢視組員疲勞管理訓練內容之完整與適當性； 

 檢視是否提供且許可組員使用疲勞因應對策，如：運動設施、小睡設施、

食物與飲品等； 

 檢視工作輪調之適當性與任務中小憩之提供與有效性。 

(3) 疲勞緩解 

 檢視業者如何有效協助組員識別疲勞，包含相關工具之提供或機制之建

置與運作； 

 檢視組員疲勞主動報告與後續疲勞緩解機制運作狀況。 

(4) 疲勞風險確保 

 評估是否有適當的機制檢視班表，以識別出潛藏之疲勞危害； 

 檢視是否適當地保存組員疲勞原因相關報告與分析； 

 檢視業者內部飛安事件是否有效調查疲勞相關議題。 

圖 3-7 則進一步強調，當航空業者之人力供給難以滿足營運與訓練需求時，將容

易出現高疲勞風險之排班。因此，當調查人員發現航空業者出現高疲勞風險班表

時，應考慮進一步蒐集組員人力、營運與訓練需求相關資料，以便評估其對於組

員排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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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人力相關資料如下： 

 機隊理想之人／機比例； 

 機隊理想之正駕駛員／副駕駛員比例； 

 每月實際之正駕駛員／副駕駛員人數； 

 每月實際之飛機數量等。 

營運與訓練需求相關資料如下： 

 每月營運班次數； 

 每月訓練次數； 

 每月機隊平均飛行時數； 

 每月單日最高飛行趟次。 

 

圖 3-6 整合式疲勞調查因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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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營運與訓練需求、及飛航組員人力資源供給之比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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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1. 依據本次研討會所獲資料與心得，更新本會疲勞調查指引。 

2. 持續參與國內外疲勞研討會，學習他人經驗並分享自身心得，藉以提昇本會疲

勞調查能量。 

3. 持續執行疲勞相關研究，並掌握我國民航業者對於疲勞風險管理系統之發展進

度、疲勞風險分析評估軟體之使用狀況，以及民航局對疲勞風險管理系統之相

關法制化進度與監理作為。 

 


